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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言緒言緒言緒言 

 1 在驚人的技術發明之中，尤其現代人類的智慧賴天主助佑，從受造物所研究

出來的事物之中，為慈母教會所接納並予以特殊關注的，是關於人心的薰陶，及有利

於傳播消息的新工具。在發明物中，有一種最特殊的工具，它不單為個人且為整個人

類社會有關係，具有影響力，如書刊、電影、無線電、電視等，因此堪稱之為大眾傳

播工具。 

 

 2 慈母聖教會明暸這些工具如能善為利用，為人類誠有極大的幫助，既可散心

消遣，又可陶冶身心，且於傳揚天國及鞏固天國亦大有裨益；她也深刻了解人們能把

它用作違反天主聖意及人類本身利益之器具；對於妄用這些工具所產生惡果，危及人

類社會之公共關係，更覺慈心悲痛。 

 因此，本神聖會議，因教宗與主教們對此一重大課題的關注，確認有義務對有

關大眾傳播工具的主要問題加以檢討。大公會議深信其申述的理論及規律，不單對於

教友的得救，且為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亦有莫大的裨益。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善用傳播工具的規範善用傳播工具的規範善用傳播工具的規範善用傳播工具的規範 

   教會與傳播工具教會與傳播工具教會與傳播工具教會與傳播工具  

 3 天主公教既是我主基督親自創立的，目的在於分施救恩於眾人，又因傳揚福

音的急務所催追，確認利用大眾傳播工具傳揚救恩的消息是其當盡的天職，教導人們

善用這些工具是其無可旁貸的責任。不論是何種大眾傳播工具，祗要是有益於教育信

徒，有利於牧靈事業，教會都有使用及擁有的天賦權利；教會牧人應教育教友，指導

教友，使他們也能利用這些工具，以追求其本身及整個人類家庭的得救和成全。 

此外，在俗教友尤當以人道及基督的精神，作為此類工具的靈魂，俾能完全符合人類

的期望及天主的聖意。 

 

 4 為善用這些工具，使用的人必須完全明瞭道德的規範，並忠實地使之產生效

果。所以教友當按照每一種工具的性能注意其所傳播的事項內容，同時詳察其一切環



境，如目的、人、地、時間等，因為上述環境能影響到事物的正直性或使其全部改

觀；且不可忽略每一種工具動作的方式，即是說它有何種威力來影響社會，尤其是當

社會人心尚未有相當準備的時候，人們很難覺察，很難控制它，在必要時，亦難擺脫

它。 

 

   使用傳播工具的正確意識使用傳播工具的正確意識使用傳播工具的正確意識使用傳播工具的正確意識  

 5 極重要的是關於這些工具的使用，尤其有關某些我們時代爭論最激烈的問

題，從事的人員要有正確的意識。 

第一個問題，即一般人所說的採訪消息及傳播消息的問題。明顯地，因為今日社會的

進步，人與人間的密切聯繫，消息之傳播不但是有益的，有時還是必需的。公開及迅

速地傳播新近發生的事件，教人們繼續不斷地獲得更正確的消息，以便有效地為公益

有所貢獻，並易於促進社會進步。 

 所以對於那些為個人、為社會、依照每個人的處境合宜的消息，在人類社會裏

有傳播的權利。不過為行使這種權利，傳播的對象當是真的，在正義與仁愛的條件下

是完整的，而且傳播的方式還當是正直的、適當的，這即是說，不可違反道德規範與

個人合法的權利及地位。採訪消息時當如此，傳播消息時也當如此。知識不一定樣樣

是有益的，「惟愛德有建設性」(格前：八，1) 。  

 

   道德的優先道德的優先道德的優先道德的優先  

 6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所謂的藝術的權利與道德規律之間的關係。此點爭端日

趨激烈，大都由於若干道德與審美謬論中產生出來的。大公會議宣佈：人人必須尊重

客觀道德秩序的首要地位，因為唯有道德秩序能合宜地使一切人事臻於和諧，一切其

他人事，藝術也不例外，不管它是如何重要，有何種地位，道德秩序常是居高臨下，

遠在其他一切之上：因為祗有道德規範是真正涉及人性，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有一

個超性號召；如道德秩序忠實地和完善地受到尊重，則人的至善與幸福，才可獲致。 

 

 7 最後，凡屬罪惡性的陳述，描寫或表演，當然能藉大眾傳播工具獲得對人更

深刻的認識與探討，以戲劇的功效發揚真和善的偉大；可是，為免予人靈害多於益，

尤其是那些不宜過度暴露的事情，或對受原罪創傷的人易受情慾激動的事情，道德法

律必須遵守。 



  

 8 目前的輿論，既然對每一階層的人及公共生活有極大的影響和威力，人人當

守的正義及愛德的法律，自然要伸展到本問題上去。所以當藉大眾傳播工具，形成並

發展正確的輿論。 

 

 9 收受傳播的人要注意，以個人自由之撰擇，從這些工具上獲得消息的人，不

管是讀者觀眾或聽眾，皆有特別責任。正當的選擇，必須視該項工具是否有利於道

德、知識或藝術等為標準；凡能造成精神有害的因素和機會或不良之惡表而引誘人墮

入危險，或阻礙好消息而傳播壞事者，都當棄若蔽屣：常見提供的商人僅把大眾傳播

工具當作賺錢的工具，祗要有錢可賺，道德與不道德則置若罔聞。 

 為忠守道德規範，接受傳播的人，務須及時知曉有關當局對此事所做的指示，

且要憑良心遵守它。為易於抗拒不甚良好的影響，要盡量從良好的影響中取得利益，

並以適當的方法引導和陶冶自己的良心。 

 

 10 收受人，尤其青年人在使用這些工具的時候，更當養成取捨有度的習慣，務

使所見、所聞、所閱讀的，都徹底瞭解；當與師長及精於該項事理的人們討論，以期

學得這些事物的正確判斷。作父母的要記住自己的職責，督導子女，凡有妨害信仰或

風化的戲劇書刊及其他類似事物，決不讓其進入家中，也不讓子女去參加這類事。 

 

   傳播人的責任傳播人的責任傳播人的責任傳播人的責任  

 11 正當使用傳播工具的特殊道德責任，涉及新聞記者、作家、演員、佈景人、

製片人、導演、展出人、發行人、 推銷人、評論家，以及所有與製作及推廣傳播題材

有關的人。顯然的，在今日的人類環境中，上述人員應負何等重大的責任，因為他們

的報導和推動，可以使人類向善或向惡。 

 所以，他們的經濟、政治或藝術計劃，必須不與社會公益有所抵觸；為順利達

到這一目的，他們最好參加所屬職業公會，其會員有責任在所屬業務上遵守道德法

律，在必要時，並遵守道德公約。 

 常要記得，大部分的讀者、聽眾及觀眾都是青年人，他們需要能夠提供正當娛

樂，並能引人向上的刊物和影劇。尤應注意使有關宗教題材的傳播，要委託給稱職的

專家去主持，並以應有的莊重去完成。 

 



   行政當局的責任行政當局的責任行政當局的責任行政當局的責任  

 12 政府當局關於此事，當負起特殊責任，使大眾傳播工具的使用均為謀求公共

利益；因為執政者的任務，尤其對於出版物，是保護真正的及公正的報導自由，這自

由為現今的社會絕對不可缺少；促進宗教信仰，推行文化鼓勵最佳藝術等，都是執政

當局應盡的責任；還要保護收受人，使其自由地享受合法的權利。此外，執政者還要

支持有利於青年的設施，因為此類事業非有政府的援助是無法辦到的。 

 最後，執政當局對國民之康樂有應盡的天職，因此當制定法律並嚴格執行，以

免大眾傳播工具被妄用而作罪惡的宣傳，致使民間風氣墮落，社會進步受阻。管制這

些工具並非抹殺個人和團體的自由，遇負責使用大眾傳播工具的人缺少有效防範時，

政府的管制尤為重要。 

 應當特別保護青年，勿使在他們的年齡上，受到印刷品和影劇的損害。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傳播工具與傳教傳播工具與傳教傳播工具與傳教傳播工具與傳教 
  

 13 教會的子女當全體一致，協心同力，視環境之需要，以最大的努力迅速而有

效的將大眾傳播工具用在各種傳教事業上去，以期防忠未然，捷足先登，尤其在那些

宗教事業的進展更迫切需要努力的地方。 

 聖職牧人須使此項工具與其正常的宣講密切配合，夙夜匪懈，克盡厥職；參加

運用這種工具的在俗教友，亦當努力為基督作證，除精確的並以傳教的心情盡職外，

更當以經濟力、技術、文化藝術上之才能，依其本人之特長，直接襄助教會牧靈事

業。 

 

   公教出版事業公教出版事業公教出版事業公教出版事業  

 14 首先應當贊助健全的刊物。要使讀者沐化於基督精神之中，必須提倡並發展

確實公教化的出版事業，即直接由教會當局或由教友等主持及發行的刊物，其目的在

於形成，鞏固並推動符合自然律及公教教義與誡命的輿論，傳播有關教會生活的事

理，並加以正確的解釋。要教友們明白閱讀與傳播公教刊物之必要，使其能站在教友

的立場上判斷事實之真相。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當以各種有效的方法，竭力支持及保護電影，因為電影尤其為青年製作的電

影，可供給人正當的消遣，又可促進人類文化及藝術的進步，其方法是支持協助正直

的製片商及推銷者之工作，以評論及獎金推薦值得讚揚之影片，獎勵並聯合教友及公

正人士所開辦的電影院。 

 

   無線電與電視無線電與電視無線電與電視無線電與電視 

 對健全的廣播及電視尤其對家庭有利者亦當予以有效的支持。更當踴躍支持獎

勵公教性的節目，藉以使聽眾觀眾獲得聖教生活之浸潤及宗教真理之薰染。視環境之

需要，公教廣播站也當建立起來，但也須注意到廣播節目的完善及效力。 

  

   戲劇戲劇戲劇戲劇 

 吾人也當提倡古代名貴的戲劇藝術，它既因大眾傳播工具而擴大運用，故當設

法使它對觀眾產生陶冶性情，培養善良風俗的作用。 

 

   培養負責人員培養負責人員培養負責人員培養負責人員  

 15 為適應上述之各種需要，應當造就若干司鐸，修會人士及在俗教友，令其具

備適當之學識，以運用是項工具而達到傳教事業的目的。 

首先要以藝術、學理、道德等教導在俗教友；增加學校，添設專門學院及大專學系，

以造就新聞記者、影劇作者、電台、電視、廣播等技術之種種人才，施以完整而基督

化的教育，尤其對教會頒佈的社會問題的教材均應加以注意。對作家們也當予以培育

與援助，使他們能以其本有之技術為人類社會服務。最後還當造就文學、電影、電

台、電視節目等等評論的人才，使他們都成為學識相稱的人才，知道並願意在倫理的

光照下來審判一切。 

 

   對享用者的指導對享用者的指導對享用者的指導對享用者的指導  

 16 接受大眾傳播的人有教育程度與年齡的差別，為善於使用該項工具，須有相

當的教育水準與適當的訓練。因此，在公教各級學校、修院以及其他在俗教友傳教事

業之組織中，當依基督的倫理原則，去鼓勵、增加、領導與此目的有關的種種設施，



尤其專為青年人的應用設施。為使此項工作易於生效，就當在要理課程中，對本問題

的理論及規律，儘速提出並加以解釋。 

 

   教友們的責任感教友們的責任感教友們的責任感教友們的責任感  

 17 教會的子女們不當坐視永生之言受技術上及經濟上的阻礙，而不得伸展，因

為此等工具所需要的經費非常巨大。因此，大公會議勸告教友們，負起援助，支持公

教刊物、日報、電影、電視企業等的責任：因為這些確是以傳揚真理及維護正道建設

基督化之社會為主要目的。大公會議同時也懇切地邀請各種社團與私人，在經濟與技

術具有權威者，依其能力與經驗，作自願的、大方的援助，提供名實相符的文化事業

及傳教事業之服務。 

 

   一年一度的大眾傳播節一年一度的大眾傳播節一年一度的大眾傳播節一年一度的大眾傳播節  

 18 為加強教會在大眾傳播工具方面的各項傳教活動，全世界每教區，依其本主

教之規定，每年得舉行節日，藉以訓練教友對此方面的責任，邀請他們為此祈禱，並

呼籲他們在經濟方面為同一目的踴躍輸將。所募得之款項，要確實用於支持及發展教

會在這方面所提倡的事業與創施，依公教世界之需要而分配之。 

 

   擴充教廷委員會職權擴充教廷委員會職權擴充教廷委員會職權擴充教廷委員會職權  

 19 為完成對於大眾傳播工具最高牧靈職務，教宗在教廷方面已組成一個特別機

構 (一) 。 

   教區性委員會教區性委員會教區性委員會教區性委員會  

 20 各主教當關心此類事業及其設施，凡與本教區公開傳教事業有關之種種事業

當盡量策劃及推動，教廷各直轄修會內舉辦之此類事業亦不例外。 

 

 21 傳教事業在全國內，當有一致的主張及合一的力量才可以奏效。因此，大公

會議議決並下令成立全國性的出版事業、電影、電台、電視事業委員會，並予以全力

援助。此項委員會當檢討如何使教友在使用傳播工具時有正確之認識；凡此類事業由

教友主持者，委員會亦當援助之、領導之。 

 在每一國家內，管理權當由主教團或某一主教，代表執行之，但在此項任務

內，在俗教友對教義精通者，對此類藝術有研究者亦當參與。 



 22 此外，大眾傳播工具既不能以國家之疆界限制之，每一國民幾乎與全人類之

禍福攸關，因為一國之措施，如第 21 節所說，自然要與國際性的公教組織合作。此類

組織須由聖座批准，且直接受聖座指揮。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23 為實施大公會議有關大眾傳播工具的一切原則及規律，教廷將依本大公會議

明令，如第十九節所云，由各國專家協助，頒佈牧靈性的訓諭。 

 

 24 此外，大公會議將其決議及擬定之規律付託教會全體子女，冀其確實遵守。

教友既為地上之鹽，世上之光，希勿糟塌是項工具；反之當忠誠遵守，以燭照大地於

黑暗，以預防世界於腐化。大公會議尚邀請世界所有善意人士尤其負責管轄是項工具

之人士，一致協力使這項工具推動導向人類社會之幸福：因為社會幸福日益繫於這項

工具的善用與否。為此，願主的聖名因着各種新發明的工具而受頒揚，一如往昔因藝

術的創設而受頒揚。聖保祿宗徒說：「耶穌基督今之猶昔，永遠如是」。 

 

   •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 • 

 (一) 大公會議的教長們，依照出版、娛樂審查委員會秘書處之提議，請求教宗將該委員會之任務及職權擴大至一切大眾傳播工具問題，連同出版問題在內，並許可在必要時，聯絡各地區之專家及在俗人士協力工作。 

  

  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 

 本法令內所載全部與各節，均為神聖大公會議教長們所讚同。我們以基督所賦

予的宗座權力，偕同可敬的教長們，在聖神內，予以批淮、審訂、制定並為天天主的

光榮，特將會議所規定者，明令公佈。  

 

 

 

公教會主教公教會主教公教會主教公教會主教    保祿保祿保祿保祿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  

( 以下為教長們的簽署 ) 

  

 

[以上文件由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翻譯]   


